
113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招生簡章勘誤表 
勘誤日期：113年 01月 12日 

 

頁次 標題 項目 原始內容 勘誤內容 

13 
拾參、新生註冊
入學   

十一、考生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

條報考本校「有招收」同等學力第七條之碩

士在職專班，經錄取註冊入學後，在學期間

不得以轉系方式轉至「不招收」同等學力第

七條之碩士在職專班。 

16 

拾陸、各系(所、
學位學程)招生名
額及招生分則規
定-商學專業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 

同等學力第7

條擬招收對
象之專業卓
越資格條件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3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
寶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
一資格： 

(1)上市公司/上櫃、興櫃公司經理級以上之高
階主管或負責人。 

(2)擔任非營利組織(包含社團法人、財團法
人)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人員(正、副理
事長、秘書長、總幹事)職務2年以上。 

(3)曾獲得個人專業領域之相關國內外重要競
賽獎項者。 

(4)專業領域成就卓越、有具體事蹟獲表揚獎
項。 

(5)其他對國家、社會、人類福祉有具體卓越
貢獻者。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3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寶
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一
資格： 

(1)上市公司/上櫃、興櫃公司經理級以上之高
階主管或負責人。 

(2)擔任非營利組織(包含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人員(正、副理事
長、秘書長、總幹事)職務2年以上。 

(3)曾獲得商學專業領域個人相關國內外重要
競賽獎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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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各系(所、
學位學程)招生名
額及招生分則規
定-財經法律研究
所碩士在職專班 

同等學力第7

條擬招收對
象之專業卓
越資格條件 

本專班至多招收2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7條
「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寶春
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一
資格： 

(1)立案公司或行號，擔任管理層職務3年(含)

以上者。 

(2)曾通過國內外重要考試者。 

(3)具有個人專業領域之實務或學術方面的具
體成就，須提出充分證明者。 

本專班至多招收2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7條
「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寶春
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一
資格： 

(1)立案公司或行號，擔任管理層職務3年(含)

以上者。 

(2)曾通過國內外重要考試者。 

(3)具有在工作上之實務或學術方面的專業領
域相關證書或證照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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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各系(所、
學位學程)招生名
額及招生分則規
定-金融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 

同等學力第7

條擬招收對
象之專業卓
越資格條件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3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
寶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其
中任二項資格： 

(1)上市公司/上櫃、興櫃公司經理級以上之高
階主管或負責人。 

(2)需具有10年(含)以上工作經驗(義務役年資
不列入計算)。 

(3)曾獲得個人專業領域之相關國內外重要競
賽獎項者。 

(4)其他對國家、社會、人類福祉有具體卓越
貢獻者。 

本學位學程招收3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7條
「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寶春
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其
中任二項資格： 

(1)上市公司/上櫃、興櫃公司經理級以上之高
階主管或負責人。 

(2)需具有10年(含)以上工作經驗(義務役年資
不列入計算)。 

(3)曾獲得個人金融或管理專業領域之相關國
內外重要競賽獎項，須提出充分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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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各系(所、
學位學程)招生名
額及招生分則規
定 - EMBA經營
管理碩士在職學
位學程(高階管理
組、經營管理組) 

同等學力第7

條擬招收對
象之專業卓
越資格條件 

本學位學程高階管理組至多招收3名、經營管
理組至多招收9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7條
「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俗稱吳寶春
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高階管理
組十年(含)、經營管理組六年(含)以上服務工
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一資格： 

(1)上市櫃或相當規模公司擔任經理級以上之
高階主管或重要管理層級職務者。 

(2)非上市櫃公司擔任董事長、總經理級或重
要管理層級職務者。 

(3)曾獲個人專業領域之相關國內外重要考試
通過或重要競賽獎項者。 

(4)在其專業領域或特定產業累積相當資歷，
享有特定專長領域之聲譽和推崇，可作為經
驗傳承或具有相當影響力者。 

本學位學程高階管理組至多招收3名、經營管
理組至多招收9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7條
「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俗稱吳寶春
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高階管理
組十年(含)、經營管理組六年(含)以上服務工
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一資格： 

(1)上市櫃或相當規模公司擔任經理級以上之
高階主管或重要管理層級職務者。 

(2)非上市櫃公司擔任董事長、總經理級或重
要管理層級職務者。 

(3)曾獲政府機構、國際競賽之獎項、重要考
試或證照通過，且提出充分證明者。 

(4)在經營管理或專業技術領域累積相當資
歷，享有特定專長之聲譽和推崇，可作為
經驗傳承或具有相當影響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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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各系(所、
學位學程)招生名
額及招生分則規
定-資訊電機工程
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同等學力第7

條擬招收對
象之專業卓
越資格條件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4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
寶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
一資格： 

(1)擔任相關領域公司經理級以上主管或重要
管理/技術層職務二年以上者(服務證明)。 

(2)曾獲個人專業領域之相關國內外重要證照
通過或重要競賽獎項者(證照、得獎證明)。 

(3)具有技藝、實務、學術等方面之卓越成就，
享有特定專長領域之聲譽和推崇 (相關證
明)。 

(4)擔任非營利組織(包含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人員(正、副理事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4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
寶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
一資格： 

(1)擔任相關領域公司經理級以上主管或重要
管理/技術層職務二年以上者(服務證明)。 

(2)曾獲個人資電專業領域之相關國內外重要
證照通過或重要競賽獎項(證照、得獎證明)，
須提出充分證明者。 

(3)具有技藝、實務、學術等方面之卓越成就，
享有特定專長領域之聲譽和推崇(相關證
明)。 



長、董事長、秘書長、總幹事)職務2年以上
(服務證明)。 

(5)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任職，官等為簡任、
特任或比照政務官職務，職等至少為10職等
以上(服務證明)。 

(4)擔任非營利組織(包含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人員(正、副理事
長、董事長、秘書長、總幹事)職務2年以上
(服務證明)。 

(5)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任職，官等為簡任、
特任或比照政務官職務，職等至少為10職
等以上(服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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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各系(所、
學位學程)招生名
額及招生分則規
定-建設碩士在職
學位學程(不動產
經營管理組、國
土城鄉規劃與運
輸管理組) 

同等學力第7

條擬招收對
象之專業卓
越資格條件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6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
寶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一
資格： 

(1)擔任相關領域公司經理級以上主管或重要
管理層職務二年以上者(服務證明)。 

(2)曾獲個人專業領域之相關國內外重要證照
通過或重要競賽獎項者(證照、得獎證明)。 

(3)具有技藝、實務、學術等方面之卓越成就，
享有特定專長領域之聲譽和推崇 (相關證
明)。 

(4)擔任非營利組織(包含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人員(正、副理事
長、董事長、秘書長、總幹事)職務2年以上
(服務證明)。 

(5)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任職，官等為簡任、
特任或比照政務官職務，職等至少為10職等
以上(服務證明)。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6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
寶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六年(含)

以上服務工作年資規定外，尚須具備下列任一
資格： 

(1)擔任相關領域公司經理級以上主管或重要
管理層職務二年以上者(服務證明)。 

(2)曾獲個人都市計畫、不動產、運輸、土木等
建設相關專業領域之相關國內外重要證照
通過或重要競賽獎項 (證照、得獎證明)，須
提出充分證明者。 

(3)具有技藝、實務、學術等方面之卓越成就，
享有特定專長領域之聲譽和推崇(相關證
明)。 

(4)擔任非營利組織(包含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人員(正、副理事
長、董事長、秘書長、總幹事)職務2年以上
(服務證明)。 

(5)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任職，官等為簡任、
特任或比照政務官職務，職等至少為10職
等以上(服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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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各系(所、
學位學程)招生名
額及招生分則規
定-專案管理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 

同等學力第7

條擬招收對
象之專業卓
越資格條件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3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
寶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 7條報考者除需符合曾從事系
統分析或專案管理等相關領域之專業性工作
六年以上，並具備下列任一資格者(附佐證資
料)： 
(1)擔任相關領域管理部門高階主管二年以上
者 

(2)具有領域相關之專業證照、專業進修結業證
明或獲頒卓越表現獎項者  

(3)擔任非營利組織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
人員二年以上者  

(4)任職中央或地方政府職等相當於10職等以
上人員 

本學位學程至多招收3名入學大學同等學力第
7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俗稱吳
寶春條款)。 
※依同等學力第 7 條報考者除需符合曾從事
系統分析或專案管理等相關領域之專業性工
作六年以上，並具備下列任一資格者(附佐證
資料)： 
(1)擔任相關領域管理部門高階主管二年以上
者 

(2)具有專案管理領域相關之專業證照、專業進
修結業證明或獲頒卓越表現獎項，須提出充
分證明者 

(3)擔任非營利組織負責人或為主要業務執行
人員二年以上者  

(4)任職中央或地方政府職等相當於10職等以
上人員 



 


